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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議程上有 4 項撥款建
議。該 4 項建議是在上次會議上未完成審議或未開
始審議的項目。他提醒委員，根據立法會《議事規

則》第 83A 條，委員在會議上就所討論的撥款建議
發言前，須披露任何與該等建議有關的直接或間接

金錢利益的性質。他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

第 84 條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表決的規
定。  
 
 
總目 703－建築物  
PWSC(2017-18)30 794CL 拆卸銅鑼灣加路連山

道用地的現有上蓋建

築物  
 
2. 主席表示，此項建議 (即 PWSC(2017-18)30)
旨在把 794CL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5,260 萬元，用以拆卸
位 於 銅 鑼 灣 加 路 連 山 道 與 禮 頓 道 交 界 的 用 地

("該用地 ")的現有上蓋建築物。小組委員會已在
2018 年 3 月 19 日的會議上開始討論此項建議。  
 
日後的發展規劃  
 
3. 朱凱廸議員表示反對擬議拆卸工程。他質

疑，政府當局在該用地未獲批准改劃作商業發展之

前，便先行進行拆卸工程，做法有別於以往某些拆

卸 及 發 展 項 目 。 他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撤 回

PWSC(2017-18)30 號文件，待改劃土地用途的程序
完成後，再就拆卸工程申請撥款。  
 
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3 回應
時表示，政府認為，拆卸工程及改劃土地用途的程

序可同時進行，有助及早發展該用地。再者，政府

是按實際需要提出這項撥款建議，進行擬議拆卸工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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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規劃該用地的未來用途之間並沒有必然關

係。因此政府無意撤回 PWSC(2017-18)30 號文件。 
 
有關中止討論 PWSC(2017-18)30 號文件的議案  
 
5. 在上午 8 時 39 分，朱凱廸議員就此項目發
言時，根據《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3 段
動議一項中止討論 PWSC(2017-18)30 號文件的
議案。  
 
6.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現即處理朱凱廸

議員提出的議案。每位委員可就議案發言一次，

發言時間不得超過 3 分鐘。  
 
7. 朱凱廸議員重申，政府當局應待改劃該

用地用途的程序完成後，才申請撥款進行擬議拆卸

工程。  
 
8. 張超雄議員、陳志全議員和許智峯議員發

言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的議案。胡志偉議員表示，

政府當局應考慮翻新該用地的現有上蓋建築物以

作過渡性房屋之用。張國鈞議員、易志明議員、

姚思榮議員和梁志祥議員發言反對該議案。  
 
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3 回應
時強調，政府會按相關的法定程序改劃該用地的

用途。現階段盡快展開擬議拆卸工程，有助釋放該

用地供未來發展。  
 

10. 主席提醒委員，有關該用地的日後發展及

土地用途規劃的政策問題，應在立法會會議或向有

關的事務委員會提出。  
 
11. 朱 凱 廸 議 員 就 議 案 作 最 後 答 辯 發 言 時

指出，鑒於政府當局現時未能向公眾及立法會議員

清楚交代該用地日後再作發展的具體細節，故此他

提出中止討論此份文件的議案，讓小組委員會可在

會議的餘下時間審議其他爭議較少的撥款建議。  
 
12. 主席把有關中止討論 PWSC(2017-18)30 號
文件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應朱凱廸議員要求，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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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命令進行記名表決。5 名委員贊成議案，16 名
委員反對，沒有委員棄權。個別委員所作的表決如

下：  
 

贊成：  

馬逢國議員  陳志全議員 

張超雄議員 朱凱廸議員 

許智峯議員   

(5名委員)  

  

反對：  

張宇人議員 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 謝偉俊議員 

易志明議員 姚思榮議員 

陳恒鑌議員 梁志祥議員 

張華峰議員 何君堯議員 

何啟明議員  周浩鼎議員  
柯創盛議員 張國鈞議員 

陸頌雄議員  劉國勳議員  
(16名委員)  

  

棄權：  

(0名委員)  

 
13. 主席宣布議案被否決。小組委員會恢復

討論 PWSC(2017-18)30 號文件。  
 
14. 應主席邀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
地政 )指該用地的現有上蓋建築物建於 1960 至
1970 年代，已呈現破舊狀況，有混凝土剝落及出現
裂縫。如要重用有關的建築物，須進行大規模的

翻新工程。她重申，進行擬議拆卸工程與規劃該用

地的未來用途之間沒有必然關係。不論該用地日後

有何發展規劃，現有上蓋建築物已不適合重用，若

進行大規模翻新，除了要投放大量資源，亦會錯過

了機會就建築物所在用地及毗鄰的康樂短租用地

進行整全規劃，未能地盡其用；而盡快展開擬議

拆卸工程，有助盡快釋放及善用該用地的發展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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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的發展規劃  
 
15. 陳淑莊議員和許智峯議員詢問，該用地日

後用作區域法院綜合大樓及商業用途分別所佔的

面積為何。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務 )4 和規劃署
港島規劃專員答稱，政府當局建議該用地日後發展

的總樓面面積為約 170 000 平方米，經諮詢司法
機構的意見後，其中 70 000 平方米會興建區域法院
綜合大樓，其餘 100 000 平方米會用作商業發展。  
 
16. 張國鈞議員表示不反對於該用地興建區域

法院綜合大樓。他詢問，港島區的商業用地供應有

否短缺。朱凱廸議員指出，銅鑼灣區的商業發展一

向集中在禮頓道以北的範圍，而他和許智峯議員均

質疑，既然該區已有大面積的土地用於商業發展，

當局有何充分理據須把該用地改劃作商業用途。  
 
17. 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回應時表示，根據

《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
研究結果，香港整體於 2033 年商業樓面面積的供
應預計將有 310 000 平方米的短缺。為應付需求，
政府當局積極在全港各區增加商業用途土地的

供應。若把該用地部分改劃作商業發展，可提供

100 000 平方米的商業樓面面積。  
 
18. 許智峯議員和胡志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補充資料，說明將該用地改劃作商業用途及

區域法院綜合大樓的相關程序和時間表。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57/17-18(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19. 許智峯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建議在該用地

未獲批准改劃土地用途作商業發展之前，先行進行

拆卸工程的安排有何好處。謝偉俊議員詢問，政府

當局會如何縮短在擬議拆卸工程完成後與發展工

程展開兩者之間的土地空置期。  
 
20.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務 )4 答稱，如獲
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8 年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328pwsc-15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328pwsc-157-1-c.pdf


經辦人 /部門  
 

 -  7  -  

第二季展開擬議拆卸工程，以期在 2019 年第四季
完成。同時，政府當局預計會在 2018 年第二季就
該用地用途地帶的改劃建議諮詢灣仔區議會及

開展修訂法定圖則的程序。整個修訂法定圖則程序

需時約為 11 個月。根據現時的工作計劃，政府當局
預計拆卸工程和修訂法定圖則程序的時間表可以

相互配合，在完成拆卸工程後，可以盡快將該用地

撥作長遠發展。  
 
21. 陳淑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

說明當局就收回 "體育及康樂會所 "用途的用地以改
劃作商業用途的現行政策，並就改劃該用地上電訊

盈科康樂會的土地作商業用途提供相關理據。鑒於

日後區域法院綜合大樓將會位於其他商業發展旁

邊，陳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說明

區域法院將有何特別保安措施 (包括押送還押或在
囚人士的保安程序 )的考慮及安排。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57/17-18(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22. 鄺俊宇議員指出，灣仔區議會議員及當區

居民認為區內的休憩康樂及社區設施供應不足，他

們均反對政府當局把該用地改劃作商業用途。

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澄清，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的標準，灣仔區的主要社區設施及休憩用地

的供應足以應付區內居民的需要。  
 
23. 郭家麒議員和陳淑莊議員認為，除了興建

區域法院綜合大樓外，該用地日後應撥作提供社會

福利或社區設施的用途，而非改劃作商業用途。

郭議員詢問，現時港島區可供發展社會福利設施的

土地及長者 /殘疾人士 /兒童院舍宿位的供應是否

足夠；以及發展局 /規劃署在規劃該用地日後發展

的過程中，有否諮詢相關政策局 /政府部門 (包括

勞工及福利局等 )，是否有需要將該用地撥作提供

社會福利或社區設施的用途。政府當局承諾在會議

後以書面方式回應郭議員提出的問題。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328pwsc-15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328pwsc-15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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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57/17-18(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24. 毛孟靜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繼續保留

灣仔北的 3 座政府大樓，無須搬遷現時位於灣仔的
區域法院；而該用地可撥作房屋用途。規劃署港島

規劃專員表示，政府當局在規劃土地用途時，須顧

及不同用途 (包括房屋及商業等 )的土地需求。鑒於
本港的商業樓面面積日後將會出現短缺，加上該用

地鄰近銅鑼灣的商業區，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把該用

地部分面積改劃作商業用途是合適的。  
 
日後發展對交通的影響  
 
25. 陳淑莊議員和郭家麒議員指出，銅鑼灣區

現時的交通已十分擠塞。他們關注到，該用地用作

商業發展後，會對區內道路網絡造成更大的壓力。

馬逢國議員和張國鈞議員表示，他們原則上支持

擬議拆卸工程。馬議員特別關注到，該用地日後的

商業發展會加劇禮頓道 /連道 /加路連山道路口一

帶的交通擠塞情況。張議員指出，每逢有大型活動

在香港大球場舉行，該用地一帶會出現大量人流，

他建議政府當局日後應要求相關發展商須在該用

地的商業發展項目提供疏導行人的通道或設施。  
 
26.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務 )4 和規劃署
港島規劃專員回應稱，政府現正就該用地改劃作

商業用途及區域法院綜合大樓的建議進行交通

影響評估，當中會考慮香港大球場舉行大型活動時

的交通及人流情況。政府當局於稍後就該用地的改

劃建議諮詢灣仔區議會時，會提交有關的交通影響

評估結果。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進一步表示，政府

當局在規劃該用地的未來發展時，已適當考慮區內

的交通流量負荷，按現時的建議，該用地日後的

商業發展的地積比率約為 7 倍，這已低於一般

港島區商業發展用地可達 15 倍的地積比率。  
 

 27. 鄭松泰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評估在

擬議拆卸工程期間，以及該用地日後作商業發展

後，對鄰近的掃桿埔駕駛考試中心的運作及駕駛考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328pwsc-15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328pwsc-15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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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路線有何影響，以及政府當局是否計劃關閉該

駕駛考試中心。政府當局承諾在會議後以書面方式

回應鄭議員提出的問題。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57/17-18(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翻新現有上蓋建築物作其他用途的建議  
 
28. 張超雄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保留及翻新

現有上蓋建築物供社福機構之用。田北辰議員和

郭家麒議員質疑，現有上蓋建築物的狀況是否破舊

至必須拆卸的程度。田議員和張議員詢問，政府

當局如何評估翻新重用該用地的現有上蓋建築物

的可行性和預算重修的費用，以及重修及拆卸該等

建築物兩者成本效益的比較。政府當局承諾在會議

後以書面方式回應田議員和張議員提出的問題。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補充資料已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157/17-18(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對環境的影響  
 
29. 陳淑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確保擬議

拆卸工程範圍內的 3 棵珍貴樹木不會受到影響。
建築署副署長答稱，政府當局已在工程合約加入適

當條款 (包括罰則 )，確保工程承辦商遵從相關的
標準及要求，以保護工地範圍內的樹木。  
 

[在上午10時 27分，主席表示，尚有數名委
員輪候發言。他詢問委員，是否同意將會
議延長至謝偉俊議員完成其提問，在席的
委員表示同意。 ] 

 
30.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將於下次會議繼續

討論此項目。會議於上午 10 時 32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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